郑州高新区专利备案需知

为了鼓励发明创造，激励自主创新，促进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项目管理，根据《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快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结合我区专利工作的特点，针对申请郑州高新区专利资助的企业和大学院所制订专利备案制度。区内各申报企业和大学院所请按照些备案制度严格招行。

一、备案范围

备案范围为税务关系在郑州高新区内，并对高新区有重大贡献的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大学院所。专利权人属单位所有，个人申请专利不在此范围内。

申报备案的企事业单位申报专利为高新区支柱行业或新生产业的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在本行业具有领先地位的新申请专利（包含国际专利、国内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除外），且本专利要在申报单位产业化或准备产业化。

二、备案注意事项
各企、事业单位在专利申请时必须将地址标注为“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路××号”，经过管委会知识产权局备案后，方可申报郑州高新区管委会专利资助，此项将作为专利奖励的必须条件，不标注或不经过管委会知识产权局备案的将不予以申报备案和奖励资助。

专利资助奖励的标准为：
1．国外发明专利每件2000元人民币。

2．国内发明专利每件2000元人民币。

3．实用新型专利每件1000元人民币。

4．申报时实际支出未达到上述金额的按申报时实际发生额补助。

三、备案所需材料

申请国内、国外专利奖励需报送下列材料：

1．郑州高新区专利备案申请表一式一份；

2．专利受理通知书原件、专利申请请求书第一页及复印件各一份；

3．国外专利申请受理部门、国家（省）知识产权局或专利代理机构的受理缴费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若发票原件已入帐的，需提供发票复印件及单位开具的入帐证明；

4．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5．企业税务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

以上各条所要求的原件审阅后退回。

四、备案办理程序 

1．符合备案范围的企事业单位，在专利申报过程中并在取得受理通知书及交费发票后请尽快到郑州高新区管委会知识产权局进行专利备案，每月10－25日将集中统计本月符合备案条件的专利项目。次月1－10日退还不符合条件或资料不全专利项目。

办理专利备案的企事业单位需向区知识产权局提交备案所需附件资料，管委会知识产权局将统一筛选统计，集中申请奖励，过期视为自动放弃。管委会资助今后按照今年资助去年全部备案项目。
2．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资助：

①不符合申请条件；

②不属于资助范围；

③提供的材料不全。

3．高新区知识产权局对申请企业进行初审，并提请高新区财政局审核并提交管委会形成批准奖励文件。

4．高新区财政局根据批准奖励文件向奖励对象拨付资金。高新区知识产权局是高新区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由区知识产权局、财政局共同管理，专款专用。
五、其他注意事项
各备案单位确保备案和申请资助奖励时提供的材料和凭证真实有效。如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资金的，一经发现，已奖励的资金如数追回。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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